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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龙星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人)关于龙星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

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编制。

中泰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

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

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泰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泰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相关用语具有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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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作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星化工”或“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和

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约定，现就本

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注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920 号），公司

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7,547,539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4,753,900.00 元，扣

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9,438,723.3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5,315,176.70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到位。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对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4〕1996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起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星转债”，债券代码“127105”。 

二、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中文简称：龙星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7105。 

（

三

）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

四

）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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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30 年 1 月 31

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2024 年 8 月 7 日至 2030 年 1 月 31

日。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

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

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5 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

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

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十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债信

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三、本次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920 号）核准，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7,547,539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 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4,753,900.00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可转债于 2024 年 3 月 6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星转债”，债券代码“12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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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江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河山通过配售合计

持有“龙星转债”共计 1,643,166 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21.77%。 

（二）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债比例变动情况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刘江山先生、刘河山先生的通知，自 2024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刘江山先生、刘河山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合计减持公司可转债 847,693 张，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11.23%。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持有数量

（张） 

占发行总

量比例 

变动数量

（张） 

占发行总

量比例 

持有数量

（张） 

占发行总

量比例 

刘江山 1,505,300 19.94% 709,827 9.40% 795,473 10.54% 

刘河山 137,866 1.83% 137,866 1.83% 0 0% 

注：本表中“占发行总量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四、上述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上述关联方减持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符合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不会对公司偿债能力、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泰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

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泰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公司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

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

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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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5 年度)》之盖章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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